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請公布
103學年度第2學期各類獎助學金一覽表（之七 ）

	編

號
	名    稱
	申請截止日期
	申  請  條  件
	繳交文件

	1.
	財團法人台灣癌症基金會「一個鼓勵．愛的希望-癌症家庭子女獎助學金」
	 即日

至

104.05.21
	1.獎助對象：癌症家庭之子女
  獎助資格：

  (1)正就讀高中(職),須為正式學制並具有學籍證明。

  (2)父或母罹患癌症目前正在治療中之家庭。

  (3)具有以下情形，將列為優先評估獎助資格：

     a.符合政府規定之中低收入戶資格。

     b.因父或母罹患癌症接受治療，而影響家庭經濟之情形者。

     c.家境清寒或其他家庭特殊狀況，影響家庭經濟與子女就學，經本會專案人員評估確認者。
2.103學年度上學期學科成績平均分數達75分以上，或具有特殊表現者(如：體育、美術等優異成績)。
	請親洽教務處


附註：詳細辦法請洽註冊組，有任何疑問歡迎至教務處註冊組詢問。
      ◎合於上述各類獎學金資格同學，請至教務處註冊組索取申請表提出申請


